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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69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华侨城 A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61 

 

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 

关于全资子公司土地收储及后续重新供地事宜的 

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本次土地收储及后续重新供地的概述 

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武

汉天创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创公司”）位于武汉市洪山区

杨春湖高铁商务区一宗土地约105.32亩，原计划建设成为集高端产

业聚集的地铁上盖TOD项目（以下简称“TOD项目”）。综合考量产

业招商及房地产市场情况，政府部门拟通过“收、调、供”联动方

式，对TOD项目土地进行收储，将原商办为主、住宅为辅的建设指标

调整为住宅为主、商办为辅，调规后的土地进行公开市场招拍挂。

土地收储并调整规划后，启动土地供应程序，重新供地面积即收储

土地面积，土地出让价格根据调规后指标重新评估。后续，天创公

司计划通过招拍挂方式参与调规后的土地竞买。同时，TOD项目已完

成规划调整论证，并于2024年10月21日挂网公示，已于2024年11月19

日完成公示，具备调规条件。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

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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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

规定，本次事项在公司总裁办公会决策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东

大会、董事会审议批准。 

二、土地收储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本次交易对方为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单位，为政府管理机构，

具备履约能力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，与公司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

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

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。 

三、收储标的基本情况 

本次被收储土地位于洪山区团结大道、绿岛西路、沙湖北路、

信和西路围合区域，土地用途为住宅、商业服务、公园与绿地，《

不动产权证书》证号为鄂（2021）武汉市洪山不动产权第0137633

号，收储土地面积为70214.09平方米，合约为105.32亩（以土地管

理部门确认的实测面积为准）。 

土地资产权属清晰，不存在涉及标的资产的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

裁事项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或者第三方权利，不存在查封、冻结等司

法措施，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形。 

本次收储地块所涉收储补偿金额拟根据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单

位委托第三方土地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土地价值评估执行，最终金

额以政府评估结果和审计意见为准，收储地块实测面积有变化的，

按实测面积计算收储补偿总额。 

四、本次土地收储及后续重新供地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TOD项目土地收储及重新供地，若后续公司通过招拍

挂竞得土地，将有助于增强公司流动性，改善货源结构，提高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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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营和管理效率，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需要。同时，如后期未

能竞得土地，公司仍能获取收储补偿款，实现商办土地资产盘活。   

（二）公司将严格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对本次事

项产生的款项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，具体影响金额视合同履约情况

而定，最终会计处理及影响数额将以审计机构的年度审计结果为准。 

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：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

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

com.cn），有关公司的信息，均以上述媒体披露的内容为准。公司

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

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，理性

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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